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2026年 1月 10日发布《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代为履行基

金经理职责的公告》，决定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相关事项。现因曹璐迪女士已结束产假，经

公司决定，于 2026年 6月 24日起其基金经理职责恢复履行。曹璐迪女士管理基金情况如下：

1、富国中证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富国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3、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4、富国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富国中证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富国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富国上证科创板 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富国上证科创板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富国上证科创板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0、富国上证科创板 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1、富国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2、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富国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富国中证旅游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富国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富国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7、富国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富国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将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告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6月 24 日


